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在二零二五年十二月二十三日登

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關

於開展應收賬款保理業務的公告。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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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5-065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含本数）。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概述

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产结构，降低应收

账款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无追索权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含本数）。该额

度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每笔保理

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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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机构主要为商业银行等具

备相关业务资格、无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根

据合作关系及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选择具

体合作机构。

三、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应

收账款。

（二）保理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无追索权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本数）。

（三）保理业务额度期限

该额度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

每笔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四）合作保理融资费率

根据单笔保理业务操作时具体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由双方协商确

定。

（五）保理方式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六）授权事项

董事会在审议的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具体操作的决

策权，并签署与之相关的合同文件，包括并不限于选择具体合作机构、

确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额度等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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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缩短公司应收账款回笼时间，对公司日常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

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审议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4 日



 

* * * * * * *  

完 
 

香港，二零二五年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 (董事長 )、      

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 

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梁定邦先生、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科爾先生、 

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 
 


